
关于2017级护理专业（专升本、高起本）
第一学期结束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站点：
    2017级护理专业（专升本、高起本）本学期学习课程即将结束，经研究，就学期结束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学期考试工作
    1、考试安排
    （1）考试课程
    专升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大学英语、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护理学导论
    高起本：大学英语、人体解剖学、组织与胚胎学 、生理学
    （2）考查科目
    医学遗传学
    （3）时间安排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课程

	7月1日
	8：30—10：00
	大学英语

	
	10：10－11：40
	人体解剖学

	
	13：30－15：00
	组织胚胎学

	
	15：10－16：40
	生理学

	7月2日
	8：30—10：00
	护理学导论

	
	10：10－11：4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bookmark: _GoBack]    2、考场、监考人员请各教学点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学院1日、2日在每个教学点安排巡考人员。
3、考试试卷及参考答案6月17日学院统一以电子档的方式传给各 教学点，请每个教学点确定接受人员，并做好考卷的保密工作。
4、成绩组成
    （1）考试科目按照平时成绩*40%+考试卷面成绩*60%计算。
平时成绩由各教学点根据学生的上课情况、完成作业情况组成。（扬州本部班平时成绩由完成网络SPOC课程、上课情况等组成，供各教学点参考）。
（2）考查科目《医学遗传学》由各教学点负责安排。（扬州本部班学生完成SPOC课程视为合格，供各教学点参考）。
    5、考试最终成绩请各教学点在7月5日前以书面形式报送学院继续教育办公室，试卷原始档案由各教学点留存备查。
    6、对因正当理由请假同意缺考或考核不及格的学生，在下学期初组织一次补考，考务工作由各教学点自行安排。无故缺考的学生跟随2018级同学缴费重修。
二、关于学费、代办费的使用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对学历继续教育的规范要求，以后在对校外教学点的资质、条件、监督管理上要求会更加规范和细致，我院也会积极响应省教育厅的要求与校外各教学点一起做好相关工作。
针对“学历继续教育学费分成收入与各项支出应独立建账或设立单独核算科目，审计、监督机制健全”的要求，我院拟在6月前按照协议完成各类经费的分成工作，其中代办费请各教学点一定要遵循“专款专用、实际使用、多贴少补”的原则进行。
三、关于下学期开学有关工作的说明
1、教学工作
按照协议，各教学点的教学工作仍然由各教学点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进行，需要安排扬州大学本部老师帮助面授的教学点请提前与我院继续教育工作办公室联系，以便妥善安排。
扬州本部班的学员所使用SPOC课程对各教学点开放，各教学点可以此作为教学补充。扬州大学护理学院本部班级的课程面授工作从2017年9月16日开始，隔周进行，请关注扬州大学护理学院网页继续教育版面的通知，扬州班所聘各教学主任、班主任请及时通知相关学员进行面授及SPOC课程的学习。
2、课程安排
按照教学计划，第二学期考试课程为
    专升本：大学英语、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含临床免疫学）、病理学（含临床病理学）、药理学（临床合理用药）
    高起本：大学英语、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含临床免疫学）
    考查科目
    专升本：病理生理学、医学文献检索
3、指导教材
参照医学院2016级专升本、高起本指定教材。



护理学院
2017年5月22日
